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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7.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国家铁路局关于印发《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

判定标准》的通知

国铁工程监规〔2023〕25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，国铁集团、国家能

源集团、中国建筑，中国通号、中国中铁、中国铁建、中国

交建、中国电建，局属各单位，机关各部门：

现将《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

（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铁路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要严格落实重大事故隐患排

查治理主体责任，对照《标准》全面排查、准确判定、及时

报告、彻底整治各类重大事故隐患，防范化解铁路工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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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中的重大风险，守牢安全生产底线。铁路监管部门要积

极宣贯《标准》，把《标准》作为重要执法依据，按照有关

文件要求，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督促参建单位排查、整治重

大事故隐患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保障铁路工程安全优质建

设。

国家铁路局

2023年 9月 29日

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

第一条 为科学判定铁路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

患，持续完善铁路建设工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，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推进铁路建设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铁路安全管理

条例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

标准。

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判定新建、改建铁路建设工程生

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。

第三条 本标准所称重大事故隐患，是指在铁路建设工

程施工过程中，存在的危害程度较大、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

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第四条 施工管理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

大事故隐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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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专业分包单位无相应资质或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

证的；

（二）施工、监理、勘察设计单位项目主要负责人超过

30日不在岗或未实质开展工作的；

（三）危险性较大工程未按规定编制审批专项施工方案，

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工程未按规定开展专家论证审

查的；

（四）爆破、吊装、有限空间作业、人员密集场所动火

等危险作业，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或未按要求

履行作业审批手续的；

（五）特种作业人员未依法取得资格证书；特种设备未

取得使用登记证书即投入使用的；

（六）生产生活区选址未经勘察及安全评估的；

（七）场区内使用货车或报废客车载人的。

第五条 隧道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

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洞口高陡边仰坡未按设计要求开挖和加固防护，

未按要求监测边仰坡变形，变形超出规定值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开展超前地质预报、围岩监控量测；超

前地质预报结论与设计不符，监控量测数据异常变化，未采

取措施处置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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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擅自改变开挖工法；初期支护未及时封闭成环；

仰拱一次开挖长度超过规定值；安全步距超出要求；隧道作

业面未配备警报、通信装置的；

（四）反坡排水隧道、斜井的抽排水能力小于设计涌水

量；未配置应急备用电源、抽排水设备的；

（五）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隧道施工未安装有毒有害气

体监测报警装置，监测报警后仍违规作业的；瓦斯隧道施工

未使用防爆型电气设备和防爆型作业机械的；

（六）岩溶及富水破碎围岩区段施工，开挖前未按设计

完成泄压或预加固措施的；

（七）作业面出现突泥、涌水、涌沙、局部坍塌，支护

结构扭曲变形或出现裂缝，且有不断增大趋势未及时撤离人

员的；

（八）复杂地质隧道发生影响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地

质灾害后，未采取加强设计措施的；

（九）内燃机车、自轮式运转设备、柴油发电设备在隧

道内作业未安装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气体监测报警装置的。

第六条 桥涵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

事故隐患：

（一）水上作业平台、围堰、沉井等未进行专项设计，

未按设计施工，施工期实际水位高于设计最高水位；围堰或

沉井出现漏水、翻砂涌水、结构变形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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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超过 8m（含）高墩施工过程中，模板加固、混

凝土浇筑速度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的；

（三）现浇梁支架、移动模架、挂篮等非标设备设施未

经专项设计，未经预压、试吊等现场试验验证即投入使用或

不按方案拆除；支架地基承载力不足的。

第七条 地质条件、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基坑或开

挖深度超过 5m（含）基坑，土方开挖、支护、降水施工、

变形监测未按照批准的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或者基坑监测变

形数据异常变化未采取有效措施的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

患。

第八条 使用淘汰的工艺设备以及其他严重违反铁路建

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规章及强制性标准，存在危害程

度较大、可能导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实危

险，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。

第九条 铁路站房工程的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

准执行《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》有

关规定。

第十条 本标准由国家铁路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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